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初赛、复赛评分细则

比赛采用100分制。
第一环节：自我介绍（30分）
   发音标准，语言流畅---10分
   信息丰富，感情饱满---10分
   个性鲜明，幽默新颖---10分

第二环节：即兴朗诵（70分）
   语音标准，声音圆润---20分
   声情并茂，有感染力---20分
   语言生动，贴合语境---20分
   体态自如，表现自信---10分
   


山西大学第二届“山大之声”诗文朗诵大赛
决赛评分标准与细则

比赛采用100分制进行评判，要求正确的思想内容和完美的表达形式相统一。

	思想内容（20分）
	作品主题鲜明，中心突出，积极向上，内容健康，富有感染力和教育意义。

	形式与形象（25分）
	可配以适当乐曲、提供动态视频或图像幻灯片，所选背景音乐与诗文内容协调，衣着得体，精神饱满，仪态大方，动作适当。

	语言与表述（30分）
	朗诵熟练，吐字清晰，声音洪亮，普通话标准，能很好把握诗文节奏；能正确把握诗歌内容，感情真挚，朗诵富有韵味和表现力，语气语调适当重音，节奏恰当，能与观众产生共鸣。

	综合印象（25分）
	感情饱满真挚，表达自然，能通过表情的变化反映诗歌的内涵，发挥出色、振奋人心，朗诵形式有激情有创意。



去掉一个最高分，去掉一个最低分，其余得分取平均数小数点后两位。
注：如若出现分数一样，由评委现场提问再次评比。      
